






















19.2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 双方另行补充。 如需对合同内容做出任何修改和补

充， 应为书面形式，由双方另行签署。 另行签署的书面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

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 对于同一内容约定不一致的，以最新达成的

为准 。

19.3 甲方对履行合同的任何宽限仅表示其同意继续履行本合同，但不表示

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违约责任的权利。 除非甲方以书面形式明确声明做出放弃， 否

则，甲方不应被视为放弃根据本合同中的任何条款所享受的权利或利益。 19.4

19.4 本合同正本一式四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 甲、 乙双方各执两份。

。19.5 签定地点：

甲 方： 三门峡市消防救援支队

单位地址： 河南省三门峡市开发区

分陕路与商贸路交叉口

三门峡市消防救援支

乙 方： 上海乐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嘉松

中路 1835号 12栋 308

队

法定代表人：

委 托代理人：

电 话 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电 话 ：

(监督管理部门

— 12

签订日期： 2025年 12月 08日

—


